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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中投资自由化水平评价

———基于哥伦比亚三个主要自贸协定的研究

柴　 瑜１　 王效云２

（１．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２．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近几十年来，自由贸易协定投资条款的深化发展不仅改善了经贸合作双方的投资环境，
而且在推动多边和双边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的投资章节为研究对象，对哥伦比亚与美国、韩国及墨西哥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投

资章节进行文本内容的定性比较分析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的定量评价。 分析发现，哥伦比亚与

发达国家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自由化水平较高，其次为韩国，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投资

自由化水平最低。 通过对行业层面的投资开放度分析发现，金融与保险、教育、艺术、娱乐和文

娱以及健康和社会工作是哥伦比亚对外资开放的敏感领域。 文章关于哥伦比亚现有自由贸易

协定投资领域承诺水平、开放程度以及对外资敏感行业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自

贸区谈判投资自由化评价分析体系，同时特别地为中哥自由贸易协定投资领域的谈判提供研

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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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

入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贸易与投资

行为越来越多。 贸易与投资已经难以割裂成两

个独立的领域分别看待。 区域一体化也从以往

追求贸易一体化向贸易、投资、金融等全面一体

化方向深度发展，将投资议题纳入到自由贸易

协定框架成为近年来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发展

方向之一。
最早将投资议题纳入自由贸易协定（以下

简称自贸协定）安排的是 １９９４ 年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

称 ＮＡＦＴＡ）。 ＮＡＦＴＡ 的投资条款是在美国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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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
相关规定集中在协定的第 １１ 章，主要内容包

括：范围、投资定义、原则、经营业绩要求、管理

人员、 征收和补偿、 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
ＮＡＦＴＡ 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推行到准入前

后的各个阶段（设立、收购、扩展、管理、经营运

作以及投资的出售和其他形式的处置），在某种

程度上代表了区域投资自由化规则的发展

方向。①

目前最高标准协调投资议题的自贸协定是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 ＴＰＰ）。
ＴＰＰ 设有专门的投资章节，共 ２９ 个条款，１４ 个

附件，其对投资的规定，较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协定的 ＴＲＩＭｓ 协议、 ＧＡＴＳ 协议和 ＴＲＩＰＳ 协

议②，以及之前所有的区域一体化协定，都更为

详细、全面、严格。 虽然因美国总统换届 ＴＰＰ 的

进程暂时放缓，但其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自贸

协定发展的趋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推进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
建设。 中国—哥伦比亚自贸区是中国正在研究

的重要自贸区之一③。 顺应自贸协定发展的最

新趋势，投资议题将是中哥自贸协定谈判的重

要内容。 本文将以 ＴＰＰ 协议的投资章节为研究

对象，对哥伦比亚与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签订的

三个自贸协定文本的投资议题进行分析评价，
从而发现哥伦比亚自贸协定的侧重点和敏感领

域，为中哥自贸区谈判提供参考依据，并力图为

中国未来自贸区谈判提供较为客观的投资自由

化评价分析体系④。

一、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文将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对比哥伦比亚与美国、韩国和墨西哥三国

签订的自贸协定中投资条款的主要内容，分析

评价哥伦比亚在与三国自贸协定中所做出的投

资自由化和开放度承诺水平。
１．定性分析。 以 ＴＰＰ 协议的投资章节为对

象，从投资定义、投资者待遇、投资保护、东道国

义务豁免、争端解决机制五个层面上，对各个协

定的投资议题进行比较分析。⑤

２．定量评价。 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面对自

贸协定的投资条款进行评价，以衡量哥伦比亚

投资开放度和自由化程度。 通过量化分析，考
察哥伦比亚的敏感行业情况。

（１）广度（Ｓｃｏｐｅ）指标，主要用来评价文本

对投资议题相关条款的覆盖情况。 本文将借鉴

佩里（Ｐｅｒｉ）等⑥对自贸协定主要议题广度指标

的衡量方法。 佩里等对广度指标的衡量是通过

计算某个协议在特定议题上覆盖的条款占该议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晓曦：《ＷＴＯ 多边投资框架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８ 页。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没有专门的投资条款，它对投资问

题的规定集中体现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

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 ＴＲＩＭｓ）、《服务贸易总协定》 （以下简称

ＧＡＴ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 ＴＲＩＰＳ）中。
其中，ＴＲＩＭｓ 协议是关贸总协定第一次就国际投资问题达成的协

议。 其核心内容是第 １ 条和第 ２ 条。 第 １ 条说明了协议的适用范

围，即“那些仅仅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第 ２ 条援引

ＧＡＴＴ 第 ３ 条、第 １１ 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指出“必须予

以取消的、与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任何成

员方都不得采取能够产生限制或禁止从其他成员方进口产品或向

其他成员方出口产品的效果的投资措施”。 ＧＡＴＳ 是 ＷＴＯ 规则体

系内最能体现投资与贸易一体化关系的协议。 在 ＧＡＴＳ 中，投资

与贸易的关联是通过引入“商业存在”的概念而建立的。 商业存

在是服务贸易的四种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典型的外国直接投

资。 所以 ＧＡＴＳ 的各项原则和规则也常被视为是对投资的规定。
而 ＧＡＴＳ 本身甚至被看作 ＷＴＯ 内真正的投资协议。 ＴＲＩＰＳ 的主

要目标是保护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 但由于技术转让的问题也是

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ＴＲＩＰＳ 的有关规

定便具有了投资上的意义。 参见叶兴平：“ＷＴＯ 体系内制定投资

规则的努力———历史、现状与展望”，《现代法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３ 页。

柴瑜：“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意义、问题与对策———深

入推进改革开放视角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５ 页。
有关哥伦比亚自贸协定中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

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研究，请见柴瑜、孔帅、李圣刚：“自由贸易

协定中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承诺水平评价———基于哥伦比亚四

个主要自贸协定”，《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１００ 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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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有涉及条款的比例得到的，例如在政府采

购这一议题上涉及了 ７４ 项条款，而自贸协定中

包含了其中的 ４１ 项，那么该协议在这一议题的

广度得分为 ０．５５。 本文将以 ＴＰＰ 协议投资章节

的核心议题为基准，分别计算哥美、哥韩、哥墨

自贸协定中投资议题涉及的条款与 ＴＰＰ 协议投

资议题条款数目的比值，作为对各个文本投资

议题广度指标的衡量。①

（２）深度指标，通过打分赋值法，评价文本

对投资的限制程度。 国际上有一些文献对外商

直接投资（以下简称 ＦＤＩ）的限制程度进行衡量

和评估。 如戈卢布（Ｇｏｌｕｂ）②通过分析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ＯＥＣＤ）国家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期间对 ＦＤＩ 在外资股权、筛选和审批程序、董
事会成员、人员移动、投入和经营等方面的限制

性规定，来考察 ＯＥＣＤ 国家对外资的开放程度。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ＰＥＣＣ）③通过分析亚洲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 ＡＰＥＣ）经济体

对 ＦＤＩ 市场准入、审查程序、最惠国待遇、利润

汇回、工作许可、业绩要求、争端解决、投资激励

以及资本出口等方面的规定，对 ＡＰＥＣ 成员国

的 ＦＤＩ 开放程度进行了评估。
本文将借鉴浦田（Ｕｒａｔａ）等④的方法。 浦田

将自贸协定的投资规则分为六种类型：外国所有

权或市场准入（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 国 民 待 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筛 选 和 审 批 程 序 （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构成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投资者的进入（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以及业绩要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根据重要程度不同，
浦田等给予这六种规则类型不同的权重。 每种

类型又根据对投资的限制程度进行细分并赋值

打分（参见表 １）。 鉴于大多数自贸协定对外资

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外资在本地企业中的股权和

控制权进行的，因此赋予外国所有权或市场准

入限制的权重为 ０．４，国民待遇的权重为 ０．２，其
他四项的权重均为 ０．１。 将各项分值按照权重

加总，得分越高表示开放程度越高。 阈值范围

为［０－１］。

表 １　 浦田自贸协定投资规则打分体系

相关规定 得分

外国所有权或市场准入限制

不允许外资股权进入 ０

允许外资占有 １％～１９％的股权 ０．１

对所有权和市场进入有所保留 ０．２５

允许外资占有 ２０％～３４％的股权 ０．４

允许外资占有 ３５％～４９％的股权 ０．５

允许外资占有 ５０％～７４％的股权 ０．７

允许外资占有 ７５％～９９％的股权 ０．８

无限制但不作承诺（Ｕｎｂｏｕｎｄ） ０．９

要求商业存在 ０．９

无限制 １

国民待遇

不给予国民待遇 ０

对国民待遇有所保留 ０．２５

无限制 １

筛选和审批

当投资不利于国家利益时进行拒绝 ０

要求投资项目在通过审批前显示有经济效益 ０．１

对未来可能的限制予以保留 ０．２５

根据投资规模决定是否拒绝 ０．５

预先或事后通报 ０．９

无限制 １

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构成

全由本地人构成 ０

对未来可能的限制予以保留 ０．２５

多数应为本地人 ０．５

至少一位是本地人 ０．７５

６７

①

②

③

④

如果以公式表示的话，则为：Ｓｉ，ｊ ＝Ｎｉ，ｊ ／ Ｎｔ。 其中，Ｓｉ，ｊ表示

ｉ、ｊ 两国自贸协定投资议题的广度，Ｎｉ，ｊ代表 ｉ、ｊ 两国自贸协定的投

资议题核心条款数目，Ｎｔ代表 ＴＰＰ 投资议题的核心条款数目。 Ｓｉ，ｊ

的值域范围为［０－１］。
Ｇｏｌｕｂ，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３５７，２００３．

ＰＥＣＣ，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ＰＥ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０２．

Ｓｈｕｊｉｒｏ Ｕ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ａｓｕｙ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ｉｎｄｌ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ｕｊｉｒｏ Ｕｒａｔａ 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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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规定 得分

公司应在本地注册 ０．９

无限制 １

投资者的进入

不得进入 ０

少于一年 ０．１

对未来可能的限制予以保留 ０．２５

一到两年 ０．４

三到四年 ０．５

四到十年 ０．８

无限制 １

业绩要求

本地成分 ０．７５

其他 ０．９

　 　 资料来源：Ｕｒａｔａ， Ｓｈｕｊｉｒ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ａｓｕｙ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１－１３０．

根据上述方法，浦田等对协定中可能涉及

的 所 有 部 门 ［ 国 际 标 准 产 业 分 类 方 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ＩＣ）三位码分类下的 １５８ 种产业］进行了打分

评估，以确定其对应的开放水平。 本文将采取

浦田等对投资规则的分类及赋值打分方法，对
哥美和哥韩自贸协定中所有涉及的产业（按照

ＩＳＩＣ 标准划分）进行投资开放水平的打分评估

及拓展性分析。

二、定性分析

２．１　 投资定义

投资定义是自贸协定的基本条款。 受传统

国际投资法理论区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

投资的影响，早前的自贸协定投资定义仅包含

直接投资形式，新近自贸协定投资定义的对象

超出了直接投资的范畴。 自贸协定中广义的投

资不但包括直接投资，而且涵盖间接投资，如购

买公司股票、债券或其他证券，购买外国政府债

券、贷款等。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最大区别

在于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控制权。①

哥美和哥韩自贸协定对于投资的定义完全

一样，都是广义的投资，指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

有或控制的、具有投资性质的所有资产，既包括

直接投资，也包括股票、债券、贷款、期货、期权等

形式的间接投资，还包括知识产权等形式的无形

投资。 而哥墨自贸协定对投资的定义较狭窄，特
别需要指出的是投资不包括信贷业务和债务。

２．２　 投资者待遇

投资者待遇一般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

遇、最低标准待遇等，主要是给外国投资者提供

一个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以提高投资者对东

道国法律和投资环境的信心。 在国际投资关系

中，国民待遇是最为重要的待遇，外国投资者也

更关心能否享受和本国投资者一样的待遇。② 以

前的国民待遇主要以准入后国民待遇为主，近年

来随着一体化、自由化水平的加深，开始向准入

前国民待遇发展。 准入前国民待遇将国民待遇

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阶段，其核心是给予外

资准入权，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

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

的待遇，代表着更大程度的开放和自由化。
哥美、哥韩自贸协定的投资者待遇包括最

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最低标准待遇以及武装冲

突和内乱情况下的待遇（哥韩自贸协定中该条

款名称为损失与补偿，但内容与武装冲突和内

乱情况下的待遇是一样的，都规定对于因东道

国武装冲突和内乱等原因给缔约方投资者的投

资造成的损失，东道国应该给予其与本国投资

者和投资相同的处置该损失的待遇）。 两个协

定均规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针对的投资

行为，不仅包括在缔约方领土上投资的管理、经
营、出售和其他处理，还包括设立、获取和扩大，
这意味着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都延伸到了准

入前阶段，体现出较高水平的对外投资开放度。

７７

①

②

肖平：《论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ｓ）投资定义》，广东商学院

硕士论文，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７ 页。
林永南：《ＲＴＡｓ 投资协定与 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协议比较研

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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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待遇规定各缔约方按照习惯国际法原

则给予投资公平公正待遇和充分保护与安全待

遇，即不得在刑事、民事、行政司法程序中拒绝

司法公正，并向外国投资提供治安保护。
哥墨自贸协定的投资者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

和国民待遇。 该协定并没有将针对外国投资者和

投资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延伸到准入前阶段，
因此就该条款而言，哥墨自贸协定对外资的开放度

和保护程度要弱于哥韩、哥美自贸协定。 此外，哥
墨自贸协定虽然没有单独对武装冲突和内乱情况

下的待遇做出规定，但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

款的具体解释中，也提到了该部分内容。

２．３　 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规则对于投资国而言是保护其在

东道国投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东道国而言则是吸

引外资战略的重要内容。 目前自贸协定涉及的

主要投资保护条款包括征收和补偿、损失和补

偿、转移、业绩要求、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代位权

等。① 投资保护条款越完善，投资保护和投资促

进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缔约方之间投资的

流动。
就哥美、哥韩、哥墨三个自贸协定来看，哥

韩自贸协定对投资的保护条款最完善，保护和

促进投资力度最大，其投资保护条款涵盖上文

所述的全部条款；其次为哥美自贸协定，只含有

征收与补偿、损失与补偿、转移、业绩要求、高级

管理人员和董事会五个条款，没有对代位条款

做出规定；而哥墨自贸协定的投资保护力度相

对较弱，仅包括上述征收与补偿、转移、业绩要

求三个条款。 哥墨自贸协定没有高级管理人员

和董事会成员条款，但在其就业和企业管理条

款中规定，对管理或行政职能的外国人数量或比

例的限制不能损害外国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控制

权。 此外还特别约定了双重征税条款，即规定缔

约双方按照日程表谈判《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哥美、哥韩、哥墨的征收补偿条款与转移条

款内容大致相同；哥美、哥韩的损失与补偿条款

（哥美自贸协定中此条款名称为“内乱和武装冲

突下的待遇”）内容基本相同；业绩要求条款方

面，哥墨自贸协定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明显弱

于哥美和哥韩自贸协定。 哥墨自贸协定重点列

出四条禁止东道国对缔约国投资者施加的要

求，包括当地成分、进口与出口产品的数量或价

值挂钩、限制企业进口产品和外币流入、限制产

品出口或出售等。 哥美、哥韩自贸协定列出的

禁止东道国施加的业绩要求条款更加具体和丰

富，不但禁止东道国对缔约方或非缔约方的投

资施加有关业绩要求，还禁止东道国提出有关

业绩要求作为缔约方或非缔约方投资获得优惠

或继续获得优惠的条件。

２．４　 东道国义务豁免

自贸协定对东道国义务豁免的规定主要是

通过不符措施、拒绝授予优惠等条款进行的。
哥美、哥韩自贸协定均包含不符措施和拒绝授

予优惠条款，其中不符措施条款下各缔约方均

在附件中列明本国不符措施的负面清单，同时

规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等条款不适用于政府采购以及缔约方提供的补

贴和拨款，包括政府支持贷款、担保和保险等。
哥墨自贸协定没有规定拒绝授予优惠条款，其
不符措施条款是以保留条款命名的，规定各缔

约国应就不符措施的负面清单拟定议定书，根
据负面清单可采取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
绩要求、就业和企业管理条款不一致的措施。

２．５　 争端解决

跨国投资中的投资争端主要是指外国投资

者（个人或企业）同东道国政府（机构）或企业、
个人因跨国投资问题而发生的争议。 —般来

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有协商或谈判、东道国

当地救济、国际仲裁以及国际司法等。 自贸协

定更加关注非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方式，尤其是

国际仲裁。② 在国际仲裁的争端解决方式下，仲
裁所适用的法律更加多元化，这一定程度上限

８７

①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

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９５ 页。

林永南：《ＲＴＡｓ 投资协定与 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协议比较研

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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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东道国的权利，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资投资

者的保护力度。
就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条款来看，哥美自贸协

定对投资者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保护力度更大，
哥韩次之，哥墨最弱。 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

投资章节的体例大致相同，将内容分为 Ａ、Ｂ（哥
美、哥韩自贸协定将投资定义单独划分到 Ｃ 部

分）和附件几个部分，其中 Ａ 部分主要对各缔约

方的核心义务权利进行规定，而 Ｂ 部分则对争端

解决机制的程序和规则进行详细规定，可见三个

协定均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可操作性问题十分

重视。 哥美、哥韩对争端解决程序的表述大体一

致，基本遵循磋商与谈判、提交仲裁申请、争端各

方同意仲裁、选择仲裁员（组建仲裁庭）、开始仲

裁和裁决等流程。 哥墨自贸协定的表述略有不

同，是提交索赔申请、沟通与提交仲裁、最终裁

决、裁决的确定和执行。 为保证仲裁过程的透明

和高效，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均设有合并仲

裁条款，哥美、哥韩自贸协定另设有专家报告条

款，而哥美自贸协定还专门设立了仲裁程序的透

明度条款。 此外，哥墨比哥美和哥韩自贸协定多

了一项例外条款，规定缔约方为维护国家安全和

公共秩序，或适用其刑法的规定，而采取措施禁

止或限制其他缔约方投资者在其领土上投资的

纠纷，不适用该争端解决机制。

２．６　 小结

通过对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主要投资

条款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就自贸协定投资条款协议文本的体例

来说，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均采取美国倡

导和惯用的自贸协定文本体例，将有关投资的

范围、缔约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等核心条款作为

一部分，将争端解决机制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

规定，有利于提高争端解决机制条款的可执行

性和可操作性。 就自贸协定投资条款的内容来

讲，哥美、哥韩自贸协定无论从主要条款的设

置，还是从条款具体内容的阐述，甚至语言的表

述上，都大致相同，表明了美韩在对哥投资谈判

立场上的相似性。
（２）就投资的自由化水平和开放度而言，哥

美、哥韩自贸协定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都纳

入到准入前阶段，业绩要求的规范也更加完善，
投资自由化水平高，哥墨自贸协定的投资自由

化水平较低。
（３）就对投资者和投资的保护和促进力度

而言，哥韩和哥美自贸协定的投资保护条款更

加全面，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更加完善、细致，仲
裁程序更加透明，相对而言对投资者保护的力

度最大，哥墨自贸协定最弱。

表 ２　 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文本内容比较

序号 比较项目 哥美 哥韩 哥墨

１ 投资定义 宽泛 宽泛
窄，特别指出不包括信贷业务和

债务

２ 投资者待遇

包含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最低

标准待遇以及武装冲突和内乱情

况下的待遇

包含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最低

标准待遇以及武装冲突和内乱情

况下的待遇

只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３ 投资保护

包含征收与补偿、损失与补偿、转移、

业绩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五

个条款，没有对代位条款做出规定

包含征收和补偿、损失和补偿、转

移、业绩要求、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代位权等

仅包括征收与补偿、转移、业绩要

求三个条款

４ 东道国义务豁免
包含不符措施和拒绝授予优惠

条款

包含不符措施和拒绝授予优惠

条款

没有拒绝授予优惠条款，其不符

措施条款是以保留条款命名的

５ 争端解决
包括合并仲裁、专家报告、仲裁程

序的透明度条款
包含合并仲裁和专家报告条款 包含合并仲裁和例外条款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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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比较项目 哥美 哥韩 哥墨

总结

文本体例

采取美国倡导和惯用的自贸协定

文本体例，将投资的范围、缔约方

各自的权利义务等核心条款作为

一部分，将争端解决机制单独作为

一部分进行规定

同哥美 同哥美

投资自由化

水平和开放度

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都纳入到

准入前阶段，业绩要求的规范也更

加完善，投资自由化水平高

同哥美 投资自由化水平较低

投资保护和

促进力度

投资保护条款更加全面，争端解决

机制程序更加完善、细致，仲裁程

序更加透明，相对而言对投资者保

护的力度更大

同哥美 投资保护和促进力度较弱

三、定量分析

３．１　 投资议题的广度指标衡量

ＴＰＰ 投资议题一共有 ２９ 个条款，其中争端

解决机制的 １３ 个条款中的 ８ 个条款都是对争端

解决机制的程序描述，在此不将其纳入到基准

指标范围内。 经过整理，ＴＰＰ 协定和哥美、哥
韩、哥墨自贸协定的投资条款基本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 ３　 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投资议题条款与

ＴＰＰ 投资议题条款的比较

序号 ＴＰＰ

哥美

自贸

协定

哥韩

自贸

协定

哥墨

自贸

协定

１ 定义 √ √ √

２ 范围 √ √ √

３ 与其他章的关系 √ √ √

４ 国民待遇 √ √ √

５ 最惠国待遇 √ √ √

６ 待遇的最低标准 √ √

７ 武装冲突和内乱情况下的待遇 √ √∗ √∗

８ 征收与补偿 √ √ √

９ 转移 √ √ √

１０ 业绩要求 √ √ √

１１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 √ √ √∗

续表

序号 ＴＰＰ

哥美

自贸

协定

哥韩

自贸

协定

哥墨

自贸

协定

１２ 不符措施 √ √ √∗

１３ 代位 　 √ 　

１４ 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 √ √ √

１５ 拒绝授予优惠 √ √ √

１６ 投资与环境 √ √ √

１７ 投资与卫生和其他管理目标 　 　

１８ 企业社会责任 　 　 　

１９ 争端解决 √ √ √

２０ 仲裁程序的透明度 √ 　 　

２１ 专家报告 √ √ 　

２２ 合并审理 √ √ √

广度（广度整体得分）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７３

深度（深度整体得分） ０．９１ ０．８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ＴＰＰ、哥美自贸协定、哥韩自贸协定、哥墨

自贸协定文本整理并计算得出。
注：“√∗”表示协定中没有该类标题，或标题与 ＴＰＰ 中的不

同，但文本中实际含有相关内容。

根据上文给出的对自贸协定投资议题广义

指标的核算方法，测得哥美、哥韩、哥墨广义指

标分别为：０．８６、０．８６ 和 ０．７３（见表 ３）。

３．２　 投资议题的深度指标测量

参照浦田等（２０１０）对自贸协定投资自由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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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放度的衡量方法，通过分析哥韩、哥美自贸

协定各缔约方有关投资的具体承诺和负面清

单①，得出各缔约方在哥美、哥韩自贸协定的总

体投资开放度以及三次产业和 ＩＳＩＣ 分类标准下

主要行业的投资开放度指数。 具体结果参见表

４ 和表 ５。

表 ４　 哥伦比亚与美国、韩国自贸协定各方

投资开放度指标得分情况

行业
哥美自贸协定 哥韩自贸协定

哥伦比亚 美国 均值 哥伦比亚 韩国 均值

第一产业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４ ０．８０ ０．８７

第二产业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９１

第三产业 ０．８３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８３

总体 ０．８９ ０．９７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８４ ０．８６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表 ５　 哥伦比亚对美国和韩国实施不符措施的

主要行业及其开放度指标得分情况②

哥伦比亚对美国承诺 哥伦比亚对韩国承诺

主要行业 分值 主要行业 分值

Ｋ—金融和保险 ０．５４ Ｐ—教育 ０．３９

Ｒ—艺术、娱乐和文娱 ０．５９ Ｋ—金融和保险 ０．５４

Ｂ—采矿和采石 ０．６０ Ｒ—艺术、娱乐和文娱 ０．５４

Ｑ—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０．６０
Ｑ—人体健康和社会

工作
０．５９

Ｐ—教育 ０．７０
Ｅ—供水；污水处理、废

物管理和补救
０．７５

Ｇ—批发和零售业；汽车

和摩托车修理
０．８０

Ｇ—批发和零售业；汽

车和摩托车修理
０．７９

Ｓ—其他服务 ０．８０ Ｓ—其他服务 ０．７９

Ｊ—信息和通信 ０．８４ Ｍ—专业、科学和技术 ０．９０

Ｈ—运输与存储 ０．８８ Ｊ—信息和通信 ０．９０

Ｍ—专业、科学和技术 ０．９０ Ａ—农、牧、林、渔业 ０．９４

Ｄ—电、煤气、蒸气和空调

供应
０．９０

Ｄ—电、煤气、蒸气和空

调供应
０．９４

Ａ—农、牧、林、渔业 ０．９５ Ｈ—运输与存储 ０．９６

Ｔ—家庭作为雇主的；家

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

生产和服务

０．９８

Ｔ—家庭作为雇主的；

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

物品生产和服务

０．９７

Ｃ—制造业 ０．９９ Ｃ—制造业 ０．９７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第一，总体上而言，哥美自贸协定下投资的

开放度要高于哥韩自贸协定下投资的开放度。
第二，就三次产业来说，无论是在哥美自贸

协定中，还是在哥韩自贸协定中，哥伦比亚的第

三产业都是相对来说对外资开放程度最低的，
其次为第二产业，哥伦比亚对第一产业并没有

做出过多的限制。 同时也可以看到，韩国在哥

韩自贸协定中第一产业对外资的限制比较多，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农业部门对外资的开放

比较谨慎。
第三，比较哥伦比亚在哥美和哥韩自贸协

定中对投资有所限制的主要行业可以看出，金
融与保险、教育、艺术、娱乐和文娱以及健康和

社会工作是哥伦比亚对外资进入最为敏感的几

大行业。 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

修理、其他服务、信息和通信、专业、科学和技

术。 此外，哥伦比亚对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

应、农林牧渔业、家庭作为雇主的，家庭自用、未
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

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第四，哥伦比亚对美国与韩国采取措施或

保留措施所针对的行业大致相同，保护力度（深
度指标得分）方面也大致相当，但作为缔约方的

美国与韩国则对哥伦比亚做出的投资承诺水平

相差较大。 美国做出的投资承诺要高于哥伦比

亚，而韩国所做出的投资承诺甚至低于哥伦比

亚，这一方面可能与指标的设计与赋值有关，另
一方面则可能说明韩国在与哥伦比亚投资议题

１８

①

②

哥墨自贸协议因缺失缔约双方的具体承诺清单，未纳入

到投资深度指标测量中。
注释及说明：其一，对自贸协定投资条款对外开放度指标

的赋值打分方法，从指标的选取、赋值到权重的选择上，均有较大

的主观性，因此本部分得到的分值高低并不代表实际上投资开放

度的绝对高低，只适用于不同协议及不同缔约方的承诺之间一定

意义上的对比分析。 其二，本文的分值测算是建立在行业基础上

的，为使得各个缔约方之间的承诺具有可比性，统一采用 ＩＳＩＣ 标

准划分的行业门类。 但实际上，各缔约方投资相关的负面清单中

所提及的行业并不都是按照 ＩＳＩＣ 的行业分类标准来划分的，这使

得本文在将缔约方给出的行业与按照 ＩＳＩＣ 标准划分的行业进行

对应的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难，不能做到完全的一一对应，也存

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结果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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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中争取到了更大的利益。 具体来看，在
２１ 个 ＩＳＩＣ 一级产业中，哥方投资承诺水平高于

韩国的产业有 ８ 个，其中第一产业 １ 个，第二产

业 ２ 个，第三产业 ５ 个。 哥方投资承诺水平低于

韩国的产业有 １３ 个，其中第二产业 ３ 个，第三产

业 １０ 个（见表 ６）。

表 ６　 哥伦比亚与韩国产业投资开放度指标得分

所属产业类别 行业名称
投资开放度指标得分

哥伦比亚 韩国

哥伦比亚投资

承诺高于韩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Ａ—农、牧、林、渔业 ０．９４ ０．８０

Ｄ—电、煤气、蒸气和空调供应 ０．９４ ０．６８

Ｅ—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 ０．７５ ０．７４

Ｈ—运输与存储 ０．９６ ０．６１

Ｊ—信息和通信 ０．９０ ０．６６

Ｌ—房地产 １．００ ０．６８

Ｍ—专业、科学和技术 ０．９０ ０．８９

Ｎ—行政和辅助 ０．９９ ０．９８

韩国投资承诺

高于哥伦比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Ｂ—采矿和采石 ０．９９ １．００

Ｃ—制造业 ０．９７ ０．９７

Ｆ—建筑业 ０．９９ １．００

Ｇ—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０．７９ ０．８９

Ｉ—食宿服务 ０．９９ １．００

Ｋ—金融和保险 ０．５４ １．００

Ｏ—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０．９９ １．００

Ｐ—教育 ０．３９ ０．７７

Ｑ—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０．５９ ０．６９

Ｒ—艺术、娱乐和文娱 ０．５４ ０．７３

Ｓ—其他服务 ０．７９ ０．９９

Ｔ—家庭作为雇主的；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

物品生产和服务
０．９７ １．００

Ｕ—国际组织和机构 ０．９９ １．００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其中，哥方承诺远高于韩方的产业有 ５ 个，
分别是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的电、煤
气、蒸气和空调供应业，第三产业的运输与存

储、信息和通信以及房地产业。 哥方承诺远低

于韩方的产业有 ４ 个，分别是金融和保险、教
育、艺术娱乐和文娱以及其他服务业。 这显示

了哥韩在上述 ９ 大产业中截然不同的对外资开

放态度。
根据本评价体系的结果可知，韩方较哥方

在更多的产业上做出了让步，但韩国的总体投

资承诺水平却低于哥伦比亚，主要原因在于韩

国对保留限制的产业做出了较哥方程度更深的

投资限制。 在哥韩自贸协定文本中，韩国对相

关产业的投资限制大量采用“保留采取任何措

施的权利”的表述方式，“保留措施”是一种较强

的限制投资方式，本评价体系赋予这种投资限

制方式的分值很低（０．２５），使得最终韩国总体

产业投资开放度指标得分低于哥伦比亚。 而这

也可以理解成哥韩投资议题谈判的一种态度，
韩国在更多的产业上对哥伦比亚做出让渡，以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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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换取了其在少数敏感行业上更强的投资

限制。
总的来说，哥伦比亚与美国签署的自贸协

定投资议题无论在广度上，即投资所涉及条款

的全面性上，还是在深度上，即投资的自由化程

度上，都是三者中最高的（见表 ３）。 虽然因资

料限制本文未能对哥伦比亚与墨西哥自贸协定

的投资自由化水平进行深度定量分析，但从上

文对协定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哥墨

自贸协定投资者保护条款较少，缺乏对争端解

决机制的透明性规范；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

并没有延伸到准入前阶段；业绩要求的限制也

相对较弱。 因此，哥墨自贸协定在投资自由化

和开放度上而言应是三者中最弱的。 这一点与

哥、墨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背景相符合。

四、结　 论

４．１　 结论

本文以哥美、哥韩以及哥墨自贸协定作为

研究对象，通过对三个协定投资条款在投资的

定义、投资者待遇、投资者保护、东道国义务豁

免、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条款内容的定性比较

分析，以及在建立评价体系基础上，对投资议题

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定量分析，得到三个自贸协

定在投资自由化和开放程度上的方向性判断，
以及哥伦比亚在自贸协定投资议题上的基本态

度和主要的敏感行业情况。 分析结果显示：
第一，总体而言，哥伦比亚在与美国和韩国

签署的自贸协定投资领域中均保持较高的承诺

水平，哥美自贸协定的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其
次为哥韩自贸协定，哥墨自贸协定投资自由化

水平最低。
第二，三次产业和行业层面，哥伦比亚的第

三产业对外资开放程度最低，其次为第二产业，
哥伦比亚对第一产业并没有做出过多的限制。
金融与保险、教育、艺术、娱乐和文娱以及健康

和社会工作是哥伦比亚对外资进入最为敏感的

几大行业。

第三，限制措施方面，除个别行业（如非哥

伦比亚生产的有毒、有害或放射性废物的处理

和处置）外，哥方明令禁止外国资本进入的行业

很少，而且对外国资本的限制措施主要体现在

需要根据哥伦比亚法律进行注册和设立，以及

保留未来采取措施的权利上。
第四，在投资承诺的对称性上，美国做出的

投资承诺要高于哥伦比亚，而韩国做出的投资

承诺要低于哥伦比亚，侧面说明韩国可能在与

哥伦比亚投资议题的谈判中争取到了更大的

利益。
第五，在自贸协定投资条款协议文本的体

例方面，哥美、哥韩、哥墨自贸协定保持一致，均
采取美国倡导和惯用的自贸协定文本体例。

４．２　 政策建议

哥伦比亚作为太平洋联盟成员，一直是拉

美地区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
哥伦比亚与美国、欧盟等都签署了自由化程度

较高的自贸协定。 这一方面意味着哥伦比亚在

与我国自贸协定的谈判方面已经具备了谈判一

个高水平自贸协定的充分条件，我国将面临较

高的谈判要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哥伦比亚对

于我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提高中哥两国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促
进我国对哥伦比亚的投资，既符合当前我国与

拉美等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战略方向，又可借

助哥伦比亚的“轴心国”效应进一步打开美国、
欧盟等市场，优化我国的外部市场环境。

综合上述分析及背景考虑，本文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第一，在中哥自贸协定谈判中坚持推进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我国长期以来在投资自由化方面都持较为审慎

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经济

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我国逐渐由以往的资本

输入国向对外输出与资本输入并重的角色转

变。 相应地我国对国际投资协调规则的立场也

需及时做出调整。 就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与

哥伦比亚的投资关系而言，我国更多的是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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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国角色，因此在中哥之间倡导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将是我国

在中哥自贸协定投资议题谈判中所持的基本立

场。 而这也符合哥伦比亚一贯的市场化、自由

化的政策基调，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
第二，中哥自贸协定应将哥美自贸协定作

为重要参考。 参考哥美自贸协定意味着中哥投

资议题要涵盖更加全面的内容，更加透明规范

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

遇延伸到准入前阶段，为中哥双边投资提供更

高程度的保护，更大程度地推进中哥双边投资

自由化和便利化。 从哥方来说，哥伦比亚虽然

是发展中国家，但其与美国、韩国都达成了双边

自贸协定，且协定的标准都比较高，与目前最高

标准的 ＴＰＰ 协定投资条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

内容上都十分接近，说明哥伦比亚对外资的态

度已经较为开放，在中哥投资议题谈判中延续

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哥伦比亚应该不难接受。
对我国来说，一方面，我国在中哥双边投资之间

的资本输出国角色，意味着更高标准的投资协

定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另一方面，熟悉并逐渐适

应新的国际投资规则，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竞争

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已与 １００ 余个国家签署

了双边投资协定。 在此背景下，以中哥自贸协

定投资领域的谈判为突破口，签署较高标准的

投资规则，既有助于我们熟悉、理解和适应这些

新的规则，又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大的冲击和

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积累谈判经验，为中国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协定的谈判，以及中国

参与高标准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奠定基础。
第三，把握敏感行业，争取哥方对我国对

外重点投资领域更大的开放度。 上文分析可

知，金融与保险、教育、艺术、娱乐和文娱以及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是哥伦比亚对外资进入

最为敏感的几大行业，其次是信息通讯和制造

业。 而矿产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或是未来

一段时间中国对哥伦比亚投资的重点领域，这
些领域与哥伦比亚的敏感产业有交叉，但总体

而言重合度不是很高。 在中哥投资议题谈判

中，可结合我国拟在哥伦比亚投资的重点领

域，以及哥伦比亚各行业对外资的不同敏感程

度，寻找双方投资议题谈判的合作共赢点。 我

方可以考虑通过对哥伦比亚敏感行业的更多

让步，来换取拟在哥重点投资领域里哥方的更

高承诺水平。
第四，合理选择投资议题纳入自贸协定的

方式。 在选择投资议题纳入自贸协定的方式

时，既要考虑谈判效率，又要考虑投资议题与贸

易等议题的整体协调，以及与以往双边投资合

作框架的适应性问题。 就目前国际上自贸协定

投资议题的纳入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一是以

专门章节的形式详细规定投资规则。 中、哥两

国在各自的自贸协定中普遍采用这一模式。 其

优势在于有利于投资规则与自贸协定其他条款

（例如争议解决条款、例外条款、透明度条款等）
的配合使用。 二是分步式自贸协定模式，通常

先签署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中对投资问题做

出原则性规定，然后在另行签署的投资协定中

对投资问题再做出详细规定，例如中国与东盟

的自贸协定。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缔约方之间基

于谈判方较多、协调困难等各种原因，导致投资

规则的谈判不得不滞后进行的情况。 三是在正

文中规定投资问题适用所签署的双边投资协

定，如中国与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这种做法

避免了由于自贸协定投资规则与双边投资协定

之间存在冲突而引起的法律适用上的困惑。①

我国与哥伦比亚 ２００８ 年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

护投资的双边协定》，２０１５ 年，两国政府又签署

了《关于加强中哥投资促进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基础设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如果采

用第三种方式则有助于保持自贸协定框架下投

资协定与已有的双边投资等协定的一致性，充
实双边投资的合作框架，为两国进行自贸协定

的全面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五，深入了解企业的利益诉求，促使自贸

协定更好服务于投资主体。 在与哥伦比亚就投

资议题谈判之前及谈判过程中，应更多征求企

４８

① 史晓丽：“《中日韩投资协定》的构建”，《东北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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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第 １２ 期　 柴　 瑜等：自贸协定中投资自由化水平评价———基于哥伦比亚三个主要自贸协定的研究

业的意见，深入了解企业的利益诉求。 投资行

为最终是由企业来实施的，我国与哥伦比亚签

署自贸协定投资规则，目的之一是要为中国企

业到哥伦比亚的投资活动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

制度环境，降低企业的准入门槛，降低企业跨国

经营的风险和成本，加强对企业的保护。 我国

已经有多家企业在哥伦比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

投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当地市场

所存在的对其跨国经营不利的、不平等的政策

和制度等均有较为深刻的感受，对哥伦比亚值

得投资、需要加大开放力度的部门和领域也有

更为清晰的认识。 应加大调研力度，征求这些

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的意见，补充完善我方的

谈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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